关于2017级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制订的原则意见
培养计划是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文件，是组织教学活动，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的基本依据，因此，培养计划是学校办学的重要法规文件。培养计划既要符合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又要体现对接行业、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市场需求的人才，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及时调整修订。为了加强对学院高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宏观管理，指导各专业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为指导，全面贯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1]6号）、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职成[2011]11号）等相关政策文件精神，高水平系统设计具有前瞻性和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三、基本原则
1.注重综合素质，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原则
各专业必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正确处理好德育与智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提高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科学合理地设置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人才培养方案的整体优化，切实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对接行业企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
各专业要广泛开展专业人才需求的社会调查，注重分析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特别要关注本专业相关行业、企业对特定职业岗位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努力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适应性，做到“五个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同时，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妥善处理好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与教学工作相对稳定性的关系。
3.融入职业标准，突出应用性和职业性的原则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遵循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根据行业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以职业岗位能力分析为基础，使职业核心课程和教学内容覆盖相应职业资格要求，通过做中学、学中做，突出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养成。要切实落实专科学生学习期间至少顶岗实习半年的要求，加强和企业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教学方案的设计与实施，指导教师的配备等措施，提高实习质量和教学效果。
4.强化校企合作，体现专业人才校企协同培养的原则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应贯彻校企合作的原则。各专业均应充分利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这一平台，积极争取行业、企业的专家和高技能人才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将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实施实践教学等校企合作环节切实贯彻到高技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当中去，真正实现校企融合协同培养合格的有就业竞争力的高技能专业人才。
5.突出特色发展，鼓励根据新精神大胆创新的原则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各专业要根据指导思想要求，深入学习国家、上海市有关高职教育发展文件新精神，从各专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创新专业办学体制机制，探索实施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订单培养等教学模式，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突出专业特色和发展优势，并力求充分利用学校、企业的教育教学资源，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品牌专业。
四、2017级高职培养计划制定的具体规定
（一）总学分

总学分为120+6

（二）教学周数

每学期安排18教学周，其中教学活动17周（含1周机动），考试1周。

（三）学分计算

理论教学课（含独立设置的实验课）以16学时计1学分；体育课以32学时计1学分；集中的军训、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1周计1学分。

（四）课程类型和结构

课程类型分公民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公共职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集中实践环节4部分。

大学英语课程各专业可根据专业需求，自主调整学分，总学分不能超过16。
（五）2017级培养计划的结构框架
1、专业名称
2、专业代码
3、招生对象
4、学制和学历
5、就业面向
6、培养目标与规格

7、职业证书

8、课程体系与核心内容
9、教学计划表

10、素质拓展体系
11、教学进度表
（六）课程安排及其他

1、公民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课程

公民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具体学时、学分见下表。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考核
	学时分配
	开设学期

及周学时分配

	
	
	
	
	理论教学
	课内实践
	课外实践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
	48
	
	16
	第二学期4+2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第一学期2+1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每学期8学时

	大学英语
	16
	256
	*
	256
	
	
	第1-4学期 4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64
	
	
	
	
	第1-2学期 2

	体育
	2
	64
	
	
	
	
	第1-2学期 1

	职业发展
	1
	16
	
	
	
	
	第1学期

	就业指导
	1
	16
	
	
	
	
	第2学期


2、职业核心课程

职业核心课程分为公共职业核心课程和专业职业核心课程。各专业在根据培养目标及社会需求确定专业学习所需的课程。
3、集中实践环节

集中实践环节由综合实践和专业实践两个模块组成。

综合实践包括：军训与军事理论2学分、素质拓展学分6学分、普通话水平测试0学分、文明修身0学分。

专业实践包括:工程训练、专业实训、课程设计、认识实习、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等教学环节。

4、课程的安排

    课程教学可采取多种形式安排：课程学时平均分配到整个学期，或半个学期，或几周；也可以采用单科独进的形式。

